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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北京市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的通知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相关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定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人员管理；5施工机械设备管理；6物料管理；7环境与能耗管理；8视频监控管理；9 进度管理；10质量管理；11安全管理；12集成管理平台。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第3章增加BIM、AI、工程资料电子化、建筑机器人、碳排放计量等相关内容；
2. 第4章增加人员健康档案信息等内容；
3. 第5章增加卸料平台、吊篮及智能化运行等相关内容；
4. 第6章增加、砂浆、模板、脚手架等相关内容；
5. 第7章增加水质信息及碳排放、碳计量等相关内容；
6. 将原第10章“质量安全管理”，拆分为“质量管理”、“安全管理”两章，并增加AI大模型技术要求等相关内容。
本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组织实施，并负责组织编制单位对具体技术内容进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莲路1号建工大厦9层，邮编：100055；电话：010-63989087电子邮箱：cjhbzb@163.com）。
本规程主编单位：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本规程参编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北方集团有限公司
中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泛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八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李久林  杨应辉  宫  萍  金大春  陈利敏  赵国豪  张德萍
戴金娥  贾惠文  翟  雷  孙东旭  李六连  付培江  彭海涛
吴  挺  刘益辉  张  岩  刘志强  向  磊  胡春波  张志伟
袁  浪  李建辉  许晓煌  张  皓  郝  雪  李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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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和引导北京市智慧工地建设，提高工程项目生产效率、管理效率和决策能力，提升工程项目质量与安全管理水平，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项目智慧工地建设。
1.0.3 北京市智慧工地建设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4978560][bookmark: _Toc11435087][bookmark: _Toc19105][bookmark: _Toc24420][bookmark: _Toc10724581][bookmark: _Toc30323]2术语
2.0.1 智慧工地smart construction site
建立在高度信息化基础上的一种支持对人和物全面感知、施工技术全面智能化、工作互通互联、信息协同共享、决策科学分析、风险智慧预控的建筑施工项目的实施模式。
2.0.2 智慧工地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of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用于智慧工地管理系统收集、传输、处理、显示各类信息的硬件设施及软件技术平台，包括移动通信、各类传感器、自动识别装置、网关、路由器、服务器、显示屏等设备及软件技术平台相关集成设施。
2.0.3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
基于互联网、传统电信网等信息承载体，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址的普通物理对象实现互联互通的网络。
2.0.4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
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
2.0.5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
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在计算机软硬件的支持下，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科学管理和综合分析具有空间内涵的地理数据，以提供管理、决策等所需信息的技术系统。
2.0.6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bookmark: _Toc11435088][bookmark: _Toc24978561][bookmark: _Toc10724582]针对人类定义的给定目标，产生诸如内容、预测、推荐或决策等输出的一类工程系统相关机制和应用的研究和开发。
2.0.7 集成管理平台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tform
依托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各类数据信息收集、展示、分析、预警、处置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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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智慧工地建设应编制实施策划书，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程概况；
[bookmark: OLE_LINK7]2工程特点及重难点；
3实施目标及范围； 
4实施流程；
5 预期成果。
3.0.2 智慧工地建设应开展BIM应用，并应在建设过程中应用AI技术。
3.0.3 智慧工地建设应采用智能化设备装备，并宜在建设过程中应用建筑机器人。
3.0.4 智慧工地建设应对工程资料进行电子化管理，电子化工程资料宜附加或关联到BIM模型中，并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设工程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程》DB11/T 2291的规定。
3.0.5 智慧工地建设宜对碳排放计量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规定。
3.0.6 智慧工地建设应明确数据采集内容，规定采集、存储方式及应用模式。
3.0.7 智慧工地建设宜建立统一的智慧工地集成管理平台。
3.0.8 智慧工地集成管理平台宜包括人员管理、施工机械设备管理、物料管理、环境与能耗管理、视频监控管理、进度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子系统，各子系统应由相应的软硬件组成。
3.0.9 智慧工地管理各子系统应具备实时采集、传输、显示、存储、统计分析、提示或报警功能。
3.0.10 智慧工地管理各子系统应具备本地和远程数据库、API接口，支持互联网接入，宜与其他管理系统自动同步数据。
3.0.11 智慧工地集成管理平台应采用云化部署方式。
3.0.12 智慧工地建设应基于5G、光网等基础设施为项目管理提供基础网络支撑，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 434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0]3.0.13 智慧工地管理系统及集成管理平台的安全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GB/T 20270、《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GB/T 37025、《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物理安全技术要求》GB/T 21052、《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应急响应计划规范》GB/T 24363等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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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978563][bookmark: _Toc11435090][bookmark: _Toc22662][bookmark: _Toc10724584][bookmark: _Toc2661][bookmark: _Toc1382348][bookmark: _Toc14196]4.1一般规定
4.1.1 人员管理内容应包括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  
4.1.2 管理人员管理应包括下列信息：
1基础信息；
2资格证书信息。
4.1.3 管理人员管理宜包括下列信息：
1考勤记录信息；
2人员定位信息。
4.1.4 作业人员管理应包括下列信息：
1基础信息；
2合同信息；
3资格证书信息；
4教育培训记录信息；
5考勤记录信息；
6工资记录信息；
7健康档案信息。
4.1.5 作业人员管理宜包括下列信息：
1评价记录信息；
2人员定位信息。
[bookmark: _Toc24978564][bookmark: _Toc8343][bookmark: _Toc1382350][bookmark: _Toc10724585][bookmark: _Toc11435091][bookmark: _Toc31854][bookmark: _Toc5982]4.2数据管理
4.2.1 基础信息数据应包括姓名、头像、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所属单位名称、岗位或工种、特殊工种体检情况、联系方式、紧急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4.2.2 合同信息数据应包括合同编号、合同期限、合同生效日期、合同失效日期、工资核算方式等。
4.2.3 资格证书信息数据应包括证书名称、类型、编号、等级、发证机关、发证日期、有效时间、资格状态等。
4.2.4 教育培训记录信息数据应包括培训内容、培训类型、培训时间、考核结果等。
4.2.5 考勤记录信息数据应包括进场时间、出场时间、数据来源等。
4.2.6 工资记录信息数据应符合北京市相关管理文件规定。
4.2.7 健康档案信息数据应包括体检时间、体检项目等。
4.2.8 评价记录信息数据应包括不良行为信息、奖惩信息等。
4.2.9 人员定位信息数据宜包括活动轨迹、实时位置。
4.2.10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人员管理子系统应提示：
1 超龄；
2未成年人进入；
3身份证过期；
4合同失效；
5资格证书到期；
6未接受安全教育；
7超过正常工作时长；
8未上传体检信息；
9不良记录；
10黑名单。
4.2.11 人员管理子系统应对下列信息数据内容进行统计分析： 
1人员基础信息；
2出勤率； 
3用工数量；
4提示信息。
4.2.12 人员管理数据信息宜保存至工程竣工，可采用本地或云存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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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人员管理子系统应具备实名制管理、考勤管理、薪资管理、培训教育、健康档案管理功能，宜具备评价管理、人员定位管理等功能。
4.3.2 人员管理子系统应具备在移动端、PC端管理人员信息的功能。
4.3.3 人员管理数据采集设备应具备自动读取、识别、记录、连接远程数据库、实时上传数据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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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5.1.1 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内容应包括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卸料平台、吊篮、盾构机，宜包括汽车吊、龙门吊、履带吊等。
5.1.2 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盾构机等施工机械设备宜采用智能化方式运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和管理的规定。
5.1.3 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应包括下列信息：
1基础信息；
2人员信息；
3运行状态信息；
4维修保养信息。
[bookmark: _Toc23300][bookmark: _Toc11435095][bookmark: _Toc24978568][bookmark: _Toc25514][bookmark: _Toc1382354][bookmark: _Toc10724589][bookmark: _Toc13950]5.2数据管理
5.2.1 施工机械设备基础信息数据应包括数量、规格、型号、生产厂家、机械设备备案证明、进出场记录等。
5.2.2 施工机械设备人员信息数据应包括安装及拆除人员信息、操作人员信息、维保人员信息等，人员数据管理应符合本规程第4章的规定。
5.2.3 施工机械设备运行状态信息数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塔式起重机运行状态信息应包括小车幅度、吊钩高度、回转角度、吊物重量、力矩百分比、风速等；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4]2施工升降机运行状态信息应包括荷载、高度、运行速度等；
[bookmark: OLE_LINK3]3卸料平台运行状态信息应包括荷载、倾角等； 
4吊篮运行状态信息应包括倾角、绳索拉力、荷载压力等；
5盾构机运行状态信息应包括盾构机注浆材料信息及使用量、每环出土量、地表沉降监测信息、轴线偏移信息等。
5.2.4 施工机械设备维修保养信息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维修保养对象信息；
2维修保养内容；
3人员信息；
4时间信息。
5.2.5 塔式起重机运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子系统应报警：
1小车幅度超限；
2吊钩高度超限；
3回转角度超限；
4超载超力矩；
5风速超限；
6接近禁行区；
7起吊时吊物周边有人、吊物上站人；
8长短混吊、外拉斜吊。
5.2.6 施工升降机运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子系统应报警：
1超载；
2高度超限；
3运行速度超限；
4超出限制人数。
5.2.7 卸料平台运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子系统应报警：
1超载；
2倾角超限。
5.2.8 吊篮运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子系统应报警：
1 超载；
2 风速超限；
3 倾斜超限。
5.2.9 盾构机运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子系统应报警：
1 盾构机注浆材料使用量超阈值；
2 每环出土量超阈值；
3 地表沉降监测超限；
4 轴线偏移超限。
5.2.10 汽车吊及履带吊运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子系统应报警：
1超载超力矩；
2吊钩高度超限；
3回转角度超限；
4大臂仰俯角度超限。
5.2.11 龙门吊运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子系统应报警：
1超载；
2吊钩高度超限；
3吊钩幅度超限；
4风速超限。
5.2.12 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子系统宜按时间段对人员、运行状态数据、使用时间、频次、利用率、报警、维修保养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5.2.13 施工机械设备信息数据可采用本地或云存储方式，存储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和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技术规程》JGJ 332的规定。
[bookmark: _Toc1382353][bookmark: _Toc15154][bookmark: _Toc24978569][bookmark: _Toc11435096][bookmark: _Toc4193][bookmark: _Toc10724590][bookmark: _Toc5275]5.3 技术要求
5.3.1 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子系统应具备基本信息管理、运行监控管理、维修保养信息管理等功能。
5.3.2 施工机械设备管理子系统应具备在移动端、PC端中管理施工机械设备信息的功能。
5.3.3 施工机械设备基本信息宜通过二维码、RFID技术或访问其他管理系统采集。
5.3.4 施工机械设备应加装身份识别装置采集特种作业人员信息。
5.3.5 施工机械设备应加装传感设备监控记录其运行状态。
5.3.6 塔式起重机监控设备应具备下列功能：
1识别、管理塔式起重机司机身份；
2设定塔式起重机限制作业区域；
3设定限制起吊重量；
4辅助作业人员可视化操作；
5实时采集运行数据；
6自动识别塔式起重机司机的不安全操作行为；
7自动识别塔式起重机周边环境的风险因素；
8自动分析运行数据、报警、禁止危险动作。
5.3.7 智能塔式起重机远程驾驶设备应具备下列功能：
1识别、管理塔式起重机司机身份；
    2远程进行回转、变幅、起升、急停、锁大臂和风标操作；
    3辅助作业人员可视化操作；
    4实时采集运行数据；
    5自动分析运行数据、报警、禁止危险动作。
5.3.8 施工升降机监控设备应具备下列功能：
1识别、管理施工升降机司机身份；
2设定限制高度；
3设定进入轿厢人数；
4识别进入轿厢人数； 
5实时采集运行数据；
6自动分析运行数据、报警、禁止危险动作。
5.3.9 吊篮及卸料平台监控设备应具备下列功能：
1设定限制载重、倾角；
2实时采集运行数据；
3自动分析运行数据、报警、禁止危险动作。
5.3.10 盾构机监控设备应具备下列功能：
1识别、管理盾构司机身份；
2实时采集运行数据；
3自动分析运行数据、报警。
5.3.11 汽车吊、龙门吊、履带吊的监控设备应具备下列功能：
1识别、管理司机身份；
2设定限制作业区域；
3设定限制起吊重量；
4自动分析运行数据、报警、禁止危险动作。
5.3.12 施工机械监控设备应具备声光报警、自动记录功能。


[bookmark: _Toc21003][bookmark: _Toc6556][bookmark: _Toc31377][bookmark: _Toc11435097][bookmark: _Toc24978570][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6 物料管理
[bookmark: _Toc24978571][bookmark: _Toc923][bookmark: _Toc10724592][bookmark: _Toc1615][bookmark: _Toc4236][bookmark: _Toc11435098][bookmark: _Toc1382356]6.1一般规定
6.1.1 物料管理内容应包括钢筋、混凝土、砂浆、装配式构件，宜包括模板、脚手架等。
6.1.2 物料管理应包括下列信息：
    1基础信息；
2入库信息；
3出库信息；
4跟踪信息；
5退场信息。
[bookmark: _Toc24978572][bookmark: _Toc7771][bookmark: _Toc10724593][bookmark: _Toc2058][bookmark: _Toc11435099][bookmark: _Toc1382358][bookmark: _Toc29077]6.2数据管理
6.2.1 物料基础信息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名称、规格型号、材质、数量、质量证明文件；
2生产单位、供应单位、进场日期、复试结果。
6.2.2 物料入库信息数据应包括入库时间、入库数量、库存总量、使用部位、收料人等。
6.2.3 物料出库信息数据应包括出库时间、出库数量、库存余量、使用部位、发料人、领料单位、领料人。
6.2.4 混凝土、砂浆跟踪信息数据应包括运输信息。
6.2.5 装配式构件跟踪信息数据应包括运输、存放等。
6.2.6 物料退场信息数据应包括退场原因、供应单位、退场时间、退场数量、退料人等。
6.2.7 物料库存量不满足生产需求时，物料管理子系统应提示。
6.2.8 物料管理子系统宜对下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物料基础信息；
2出入库信息。
6.2.9 物料管理数据信息宜保存至工程竣工，可采用本地或云存储方式。
[bookmark: _Toc1382357][bookmark: _Toc11435100][bookmark: _Toc13791][bookmark: _Toc10724594][bookmark: _Toc18035][bookmark: _Toc19569][bookmark: _Toc24978573]6.3 技术要求
6.3.1 物料管理子系统应具备出入库管理、使用管理、库存管理等功能。
6.3.2 物料管理子系统应具备在移动端、PC端中管理物料信息的功能。
6.3.3 物料管理信息采集设备应具备自动读取、识别、记录、连接远程数据库、实时上传数据等功能。
6.3.4 钢筋、混凝土、砂浆、模板、脚手架的基本信息宜通过智能称重设备或访问其他管理系统采集。
6.3.5 装配式构件基本信息宜通过二维码、RFID技术或访问其他管理系统采集。

[bookmark: _Toc22359][bookmark: _Toc10724595][bookmark: _Toc29409][bookmark: _Toc18438][bookmark: _Toc11435101][bookmark: _Toc24978574][bookmark: OLE_LINK11]7 环境与能耗管理
[bookmark: _Toc29335][bookmark: _Toc29527][bookmark: _Toc11435102][bookmark: _Toc29935][bookmark: _Toc24978575][bookmark: _Toc10724596]7.1一般规定
7.1.1 环境管理内容应包括扬尘、噪声、气象，宜对水质、车辆清洗进行管理。
7.1.2 能耗管理内容应包括水、电管理，宜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垃圾进行管理。
7.1.3 环境管理应包括下列信息：
1扬尘信息；
2噪声信息；
3气象信息。
7.1.4 环境管理宜包括下列信息：
1水质信息；
2车辆清洗信息。
7.1.5 能耗管理应包括下列信息：
1用水信息；
2用电信息。
7.1.6 能耗管理宜包括可再生能源、建筑垃圾的利用信息。
[bookmark: _Toc27287][bookmark: _Toc10724597][bookmark: _Toc11435103][bookmark: _Toc708][bookmark: _Toc24978576][bookmark: _Toc15039]7.2数据管理
7.2.1 环境管理信息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扬尘：PM2.5浓度、PM10浓度、TSP浓度；
2噪声：噪声值；
3气象：温度、湿度、风速、风向。
7.2.2 环境管理信息数据宜包括下列内容：
1水质：PH、氨氢、浊度；
2车辆清洗：进出场记录、清洗时间。
7.2.3 能耗管理信息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用水：用水量；
2用电：用电量。
7.2.4 可再生能源及建筑垃圾的利用信息数据宜包括产生量、回收量、使用量、排放量。
7.2.5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环境与能耗管理子系统应提示：
1扬尘监测数据超标；
2噪声值超标；
3温度、湿度、风速超过规定值；
4水质数据超值；
5清洗时间不足；
6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超标。
7.2.6 环境与能耗管理子系统宜按时间段对环境信息数据统计分析。
7.2.7 环境与能耗管理子系统宜分时、分区对用水、用电、固体废弃物等能耗信息数据统计分析。
7.2.8 环境信息数据存储应符合《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 434的规定。
7.2.9 能耗信息数据宜保存至工程竣工，可采用本地或云存储方式。
[bookmark: _Toc24978577][bookmark: _Toc11435104][bookmark: _Toc18813][bookmark: _Toc8068][bookmark: _Toc24349][bookmark: _Toc10724598]7.3 技术要求
7.3.1 环境与能耗管理子系统应具备环境与能耗信息监测、统计分析、提示功能。
7.3.2 环境与能耗管理子系统应具备在移动端、PC端对喷淋设备进行远程开关，以及对用电、用水等设备设施进行监测的功能。
7.3.3 环境信息数据采集设备功能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 434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6]7.3.4 用水、用电、可再生能源、建筑垃圾信息数据采集设备应具备自动计量功能。



[bookmark: _Toc26154][bookmark: _Toc10724599][bookmark: _Toc10934][bookmark: _Toc24978578][bookmark: _Toc2257][bookmark: _Toc11435105]8视频监控管理
[bookmark: _Toc2264][bookmark: _Toc10724600][bookmark: _Toc24978579][bookmark: _Toc2107][bookmark: _Toc11435106][bookmark: _Toc25759]8.1一般规定
8.1.1 视频监控区域应包括施工区、办公区、生活区等。
8.1.2 视频监控管理应包括下列信息：
1人员信息；
2物体信息；
3形象信息。
[bookmark: _Toc11435107][bookmark: _Toc24978580][bookmark: _Toc10724601][bookmark: _Toc18448][bookmark: _Toc11908][bookmark: _Toc2106]8.2数据管理
8.2.1 视频监控信息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人员信息：人员外部特征、人员行为、人员位置变化；
2物体信息：材料位置变化、机械设备运行状态、车辆进出信息及位置变化；
3形象信息：施工进度、场容场貌。
8.2.2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视频监控子系统宜报警：
1人员未穿戴安全帽、未按规定系安全带、未穿反光背心；
2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3人员吸烟；
4现场有明火。
8.2.3 视频监控子系统应对下列信息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人员安全行为档案信息；
2车辆进出信息。
[bookmark: _Toc10724602][bookmark: _Toc24978581][bookmark: _Toc30936][bookmark: _Toc15958][bookmark: _Toc26372][bookmark: _Toc11435108]8.3技术要求
8.3.1 视频监控子系统宜具备实时显示、视频控制、视频分析、录像回放、设备管理、权限管理、联动报警、语音交互等功能。
8.3.2 视频监控子系统应具备在移动端、PC端对摄像头进行远程控制功能。
8.3.3 视频监控系统宜将识别的人员不安全行为关联到具体人员。
8.3.4 视频监控设备宜具备自动识别及图像测距等功能。
8.3.5 视频监控设备的布设、捕影、传输、显示、存储、维护保养等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技术规范》JGJ/T 292和《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 434的规定。


[bookmark: _Toc24978582][bookmark: _Toc8708][bookmark: _Toc15712][bookmark: _Toc14919]9 进度管理
[bookmark: _Toc20769][bookmark: _Toc19829][bookmark: _Toc24978583][bookmark: _Toc7748]9.1一般规定
9.1.1 进度管理应包括进度计划制定、过程跟踪和纠偏。
9.1.2 进度计划制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施工工序划分；
2 工作量计算；
3劳动量和机械台班数量；
4各工序的逻辑关系和工作时间。
9.1.3 过程跟踪应包括下列内容：
1各工序实际开始时间；
2 各工序实际完成时间；
3 各工序实际投入材料、劳动量、机械台班情况。
9.1.4 过程纠偏应包括下列内容：
1投入劳动量、机械台班优化；
2工序调整。
[bookmark: _Toc22517][bookmark: _Toc24978584][bookmark: _Toc32751][bookmark: _Toc4844]9.2数据管理
9.2.1 计划制定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任务编码；
2任务名称；
3任务计划起止时间。
9.2.2 过程跟踪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任务实际起止时间；
2每日完成工作量；
3劳动力属性及投入数量；
4实际材料消耗量；
5机械设备使用情况；
6现场每日形象进度照片。
9.2.3 纠偏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工效信息；
2投入劳动量信息；
3投入机械台班信息。
9.2.4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进度管理子系统应提示：
1工序实际开始时间迟于计划时间；
2工序实际完成时间迟于计划时间。
9.2.5 进度管理子系统宜具备对计划制定数据、过程跟踪数据、纠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功能。
9.2.6 进度管理数据信息宜保存至工程竣工，可采用本地或云存储方式。
[bookmark: _Toc19695][bookmark: _Toc8002][bookmark: _Toc24978585][bookmark: _Toc25929]9.3 技术要求
9.3.1 进度管理子系统应具备数据的录入、存储、统计、分析和提示功能。
9.3.2 进度管理子系统应具备在移动端、PC端录入进度管理数据信息的功能。
9.3.3 进度管理子系统应具备读取BIM模型、进度管理软件数据信息的功能。
9.3.4 进度管理子系统宜具备下列功能：
1工期任务与BIM模型、劳动力、材料和机械设备逻辑关联；
2形象进度、资源投入的可视化展示；
3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的自动对比。




[bookmark: _Toc24978586][bookmark: _Toc10724607][bookmark: _Toc16456][bookmark: _Toc11435113][bookmark: _Toc26278][bookmark: _Toc16322]10质量管理
[bookmark: _Toc10724608][bookmark: _Toc1140][bookmark: _Toc6567][bookmark: _Toc11435114][bookmark: _Toc7392][bookmark: _Toc24978587]10.1一般规定
10.1.1 质量管理应包括质量资料、质量控制、质量评价等内容。
10.1.2 质量管理应包括下列信息：
1施工方案及技术交底信息；
2施工过程质量控制信息；
3质量验收信息。
10.1.3 质量管理宜包括质量评价信息。
[bookmark: _Toc24978588][bookmark: _Toc10724609][bookmark: _Toc27623][bookmark: _Toc8242][bookmark: _Toc11435115][bookmark: _Toc26509]10.2 数据管理
10.2.1 施工方案及技术交底信息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方案编制人、编制时间；
2审核人、审核时间、审核意见；
3方案审批人、审批时间、审批意见；
4施工方案及技术交底清单；
5交底人、被交底人、交底时间。
10.2.2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信息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检查时间、检查人、检查部位、检查内容、检查问题描述；
2检查问题整改人、整改时间、整改结果展示；
3复查时间、复查人、复查结论。
10.2.3 质量验收信息数据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 695、《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 808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DB11/T 1448的规定。
10.2.4 质量评价信息数据应包括施工阶段、评价日期、评价单位或评价人、评价依据、评价结论等。
10.2.5 质量管理信息数据存储期限应符合《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 695、《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资料管理规程》DB11/T 808、《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DB11/T 1448的规定。
[bookmark: _Toc25968][bookmark: _Toc11435117][bookmark: _Toc24978590][bookmark: _Toc10724611][bookmark: _Toc31063][bookmark: _Toc11387]10.3 技术要求
10.3.1 质量管理子系统应具备下列功能：
1在线提交、审查质量方案；
2在移动端、PC端中采集、管理质量信息；
3接收、统计、查询、分析数据及报警；
4质量问题闭环管理。
10.3.2 质量管理信息数据应选用智能化设备自动感知、采集，并宜采用AI大模型辅助质量管理。
10.3.3 数据采集设备应支持互联网通讯，并具备离线存储、离线数据自动上传功能。


[bookmark: _Toc9353]11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1396]11.1一般规定
11.1.1 安全管理应包括人员、安全巡检、安全监测、安全资料等内容。
11.1.2 安全管理应包括下列信息：
1人员信息；
2专项方案及技术交底信息；
3安全巡检信息；
4视频监控信息；
5施工机械设备监测信息；
6基坑安全监测信息；
7模板支撑体系监测信息；
8临边防护监控信息；
9安全资料信息；
10有限空间监管信息。
[bookmark: _Toc26621]11.2数据管理
11.2.1 特种作业人员及安全管理人员信息数据管理应符合本规程第4章的规定。
11.2.2 专项方案及技术交底信息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方案编制人、编制时间；
2审核人、审核时间、审核意见；
3方案审批人、审批时间、审批意见；
4专项方案及技术交底清单；
5交底人、被交底人、交底时间。
11.2.3 安全巡检信息数据应包括下列内容：
1巡检人、巡检时间、巡检部位、巡检问题描述、巡检结论；
2巡检问题整改人、整改时间、整改效果说明；
3复检时间、复检人、复检结论等。
11.2.4 视频监控信息数据宜包括未佩戴安全帽、未穿防护服等危险动作或事件的发生时间、相关视频文件，并应符合本规程第8章的规定。
11.2.5 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卸料平台、吊篮、盾构机等机械设备监测信息数据应符合本规程第5章的规定。
11.2.6 基坑安全监测信息数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及现行地方标准《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DB11/T 489的规定。
11.2.7 模板支撑体系监测信息数据应包括水平与竖向位移、立杆轴力、杆件倾角及模板挠度等。
11.2.8 临边防护监控信息数据应包括防护缺失、竖向防护及水平防护设施布置等。
11.2.9 有限空间监管信息数据应包括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人员定位信息等
11.2.10 安全资料信息数据及存储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规程》DB11/ T 383的规定。
[bookmark: _Toc20661]11.3技术要求
11.3.1 安全管理子系统应具备下列功能：
1在线提交、审查安全方案；
2在移动端、PC端中采集、管理安全信息；
3接收、统计、查询、分析数据及报警；
4安全问题闭环管理。
11.3.2 安全管理信息数据应选用智能化设备自动感知、采集，并宜采用AI大模型辅助安全管理。
11.3.3 数据采集设备应支持互联网通讯，并具备离线存储、离线数据自动上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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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集成管理平台
[bookmark: _Toc1382377][bookmark: _Toc10724613][bookmark: _Toc26878][bookmark: _Toc14363][bookmark: _Toc11435119][bookmark: _Toc24978592][bookmark: _Toc32327]12.1一般规定
12.1.1 智慧工地集成管理平台架构应采用硬件层、资源管理层、业务逻辑层和应用表现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硬件层应由支持信息录入、存储和分析的计算机和智能终端设备组成；
2资源管理层应包括各类数据信息，以及实现信息采集、存储、传输、存取和管理的各种资源管理系统；
3业务逻辑层应由实现各种业务功能、流程、规则等应用业务的一组信息处理代码和中间件系统构成；
4应用表现层应以多媒体或其他形式展现信息处理的结果。
12.1.2 集成管理平台宜与各子系统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并应开放外部数据接口。
[bookmark: _Toc1382378][bookmark: _Toc11435120][bookmark: _Toc21943][bookmark: _Toc27342][bookmark: _Toc21847][bookmark: _Toc10724614][bookmark: _Toc24978593]12.2功能要求
12.2.1 集成管理平台应面向不同使用方的需求，具备划分权限和授权的功能。
12.2.2 集成管理平台应具备数据集成、存储、分析、提示、报警、展示功能。
12.2.3 集成管理平台数据宜与BIM平台、GIS平台相关联。
12.2.4 集成管理平台应具备协同工作功能。
12.2.5 集成管理平台应具备与各子系统数据交互的功能。
12.2.6 集成管理平台应具备移动端、PC端操作功能。
[bookmark: _Toc10724615][bookmark: _Toc11435121][bookmark: _Toc24978594][bookmark: _Toc11136][bookmark: _Toc1382379][bookmark: _Toc2978][bookmark: _Toc22522]12.3技术要求
12.3.1 平台与各子系统的数据接口应采用HTTPS协议。
12.3.2 平台与各子系统的数据传输宜采用非对称加密算法加密。
12.3.3 视频数据传输宜采用RTSP/RTMP协议，其他硬件采集的数据传输宜采用MQTT物联网通讯协议。
12.3.4 平台数据集成应采用增量模式。
12.3.5 平台宜采用云架构，非云架构下的系统宜向云架构升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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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bookmark: _Toc13832][bookmark: _Toc32074][bookmark: _Toc22839][bookmark: _Toc24978596][bookmark: _Toc532502832][bookmark: _Toc24406][bookmark: _Toc14872][bookmark: _Toc534043463][bookmark: _Toc534036624]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                             GB 50497
2《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B/T 51366
3《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0
4《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物理安全技术要求》                GB/T 21052
5《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39
6《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应急响应计划规范》                GB/T 24363
7《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GB/T 28264
8《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GB/T 37025
9《建筑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JGJ 332
10《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技术规范》                    JGJ/T 292
11《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                JGJ/T 434
12《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规程》                    DB11/T 383
13《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DB11/T 489
14《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DB11/T 695
15《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DB11/T 808
16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资料管理规程》                         DB11/T 1448
[bookmark: _GoBack]17《建设工程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程》                   DB11/T 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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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
2.0.6 该定义引用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GB/T 41867。


3 基本规定
3.0.1 施工项目开展智慧工地建设，策划是关键，应根据项目的特点及重难点，编制实施策划书，策划书的内容包括本条所列内容。其中，实施范围包含人员管理、施工机械设备管理、物料管理、环境与能耗管理、视频监控管理、进度管理、质量安全管理等内容；实施包括组织架构、软硬件配置标准、数据管理内容与标准等内容；此外，还应在实施策划阶段确定预期成果。
3.0.2 经过多年的发展，BIM在辅助技术、质量管理方便应用效果明显，BIM技术的应用已经较为普遍。AI技术目前是赋能行业发展的重要技术，例如在方案智能编制及审查、安全行为智能识别与分析、质量问题智能识别与分析、人员行为智能识别等方面，目前均已有相关的研究与应用，因此，为鼓励成熟技术、先进技术的引用，本条规定智慧工地建设过程中应用BIM及AI技术。
3.0.3 建筑业智能化设备装备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施工效率提升、安全风险降低和全生命周期管理三大领域，如激光扫描仪、3D打印机、智能安全帽、超高层造楼机、智能摊铺机、压路机、架桥机等智能设备装备应用较为广泛和成熟。测量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抹灰机器人等建筑机器人目前应用较多，但受限于施工现场应用条件及研发水平等原因，现阶段建筑机器人暂未大面积推广应用，还处于探索应用阶段，因此本条对建筑机器人明确为鼓励应用为主。
3.0.4 建设工程从设计、施工到运维，每一个工序流程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信息、文件，这些数据信息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工程电子文件的全面应用不仅极大提高了文件数据信息的存储、检索效率，降低了传统纸质档案管理的成本与风险，更重要的是，它为工程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化支持，工程资料电子化对推动建设领域全面数字化具有重要意义。
3.0.5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目标。对于建筑业来说，施工项目作为建筑业的基本单元和实施主体，推动施工项目进行碳排放计量，是促进国家“双碳”重要战略目标的重要工作，且有必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对碳排放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但现阶段对施工项目碳排放计量的成熟应用经验还不足，为鼓励并推动该项工作，此本条规定为宜。
3.0.6 本条突出数据驱动管理，智慧工地建设过程中，采集的内容要满足项目、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采集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智能识别、自动采集、一键上传等方式，存储方式包括本地存储、云端存储等，其应用模式要实现现场“人、机、料、法、环”等生产要素以及质量、安全、进度等管理要素的全方位数据共享与协同。
3.0.8 施工项目管理中目前信息化程度应用较普遍的内容包括人、机、料、法、环、质量、安全等方面，本条规定智慧工地集成管理平台宜包括的几个方面，项目开展智慧工地建设，还应满足北京市目前对项目管理的一些具要求，如人员、塔式起重机、环境、视频监控、安全管理方面。项目可结合实际开展相关的智慧管理。
3.0.10 本条规定了智慧工地各子系统与其他管理系统或数据库对接的相关要求。
3.0.11 集成管理平台是对项目相关信息数据集成、分析、应用的有效应用工具，项目可结合工程实际选择，如使用集成管理平台，应满足本条对平台架构的规定。
3.0.12 智慧工地网络建设总体分为工地现场网络和政府监管网络。工地现场网络分为施工现场私有网和公共通信网络。要充分考虑工程临时性的特点，网络基础设施的选型要充分考虑设备复用性，工地建设完成后设施可拆除并复用在其他项目中。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宜至少满足等保二级有关要求。


4人员管理
4.2数据管理
4.2.7 体检项目信息报告身高、体重、视力、听力、血常规、血型、血压、心电图等等。
4.2.9 活动轨迹主要是对人员的工作行程轨迹的记录，从出工时的生活区定位、大门定位到作业面上的定位，形成行程的主线记录；实时位置主要是对人员进入施工区后的停留位置信息进行实时检索和确认。
4.2.10 出现下列情况时，人员管理子系统应报警：
1 超龄，是指工人进场登记时，如果年龄低于18岁或高于60岁（女性55岁），系统会提示预警；
2未成年人进入系统发出报警，提醒管理人员；
3身份证过期，是指当身份证出现过期后，系统会发出报警，提醒管理者敦促工人进行身份证的再次认证；
4合同失效，是指工作人员的合同到期后，系统发出报警，提醒管理人员注意；
5资格证书到期，是指当资格证书超出有效期后，系统会发出报警，提醒管理者敦促工人进行资格证书的再次认证；
6未接受安全教育；
7系统可以自行设定“正常工作的时长规则”，一旦工作时间超过这个设定区间，系统会形成“滞留信息”的预警提示，供管理者做出相应行为处理。
8不良记录，是指工人进场登记时，如果存在在过往经历的项目上被记录了违规情况，系统会提醒管理者，并弹出相应的历史违规信息，供管理者查阅和判断是否录用；
10黑名单，是指工人进场登记时，如果存在历史的工作履历被当地政府或行管部门记录在黑名单库中，系统会提醒管理者，并弹出相应的历史违规信息，供管理者查阅和判断是否录用。
4.2.11 人员管理子系统应对下列信息数据内容进行统计分析： 
1包括人员的基本信息（身份证相关信息）和劳务信息（工种、班组）；
2出勤率=出勤天数/应到岗天数，包括作业人员及项目人员；
3实时反映出工地每天的人员到岗情况；
4通过在施工现场布置智能硬件，对工人进行实时的用工风险提醒；并对作业面的出勤情况进行分析，形成异常考勤预警等信息。
4.2.12 本条规定采用本地存储需在项目部放置服务器，对人员信息进行存储备份；云存储则需要在本地形成有线/无线的网络环境，确保信息可以同步云端。
4.3技术要求
4.3.2 可通过以下设备采集人员管理数据：
1门禁类硬件设备应包含但不限于：闸机、生物识别闸机、视频监控设备、展示设备、身份证识别设备。
2非门禁类硬件设备应包含但不限于：智能安全帽、穿戴设备、定位设备、展示设备、身份证识别设备。


5施工机械设备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2 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盾构机等施工设备，目前已有很多项目开展了无人化操作试点，减少了管理成本，提高了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性，本条主要鼓励该项技术的应用，但在使用过程中必须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和管理的规定。
5.2数据管理
5.2.4 施工机械设备维修保养，应首先确定维修保养的对象和内容（包括更换或维修），再确定由什么人、什么时间维修保养。
5.2.5 塔式起重机监控设备可在塔吊的作业范围内设定多个限制区域，并禁止塔吊进入限制区域作业；群塔作业时，监控设备能识别不同类型塔吊（平头塔、塔头塔、动臂塔）交叉作业时发生各种类型的碰撞隐患，准确预警并及时阻止塔吊的危险作业行为。
5.2.9 盾构机的注浆量的消耗，可根据不同的地质情况和施工情况设置相应的阈值范围；
不同的地质条件每环的出土量应有不同的阈值范围，出土量过大容易造成地面塌方，要设置不同阈值进行预警。
地表沉降监测数据要及时展示在盾构监测系统中，当沉降量和沉降速率超限时要及时预警。
盾构机掘进过程中的方向和俯仰角度表示其轴线偏移量，长时间轴线偏差过大要及时预警。
5.2.13 根据《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GB/T 28264第7.1.2条规定的存储时间要求，存储时间不应少于30个工作日。
5.3 技术要求
5.3.4 施工机械设备操作人员识别宜采用指纹识别、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手段。
5.3.5 施工机械设备加装的传感器和数据传输设备，需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5.3.6 监控设备支持对塔吊司机的身份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人脸、指纹、IC卡等。辅助作业人员可视化操作应实现对吊钩、起升卷扬、小车卷扬、驾驶室等位置的可视化追踪功能，并能将图像反馈至操作人员与管理人员。塔吊运行时，如出现吊物周边有人、吊物上站人、长短混吊、外拉斜吊等“十不吊”情况，监控设备能自动识别并禁止塔吊系统运行。目前AI技术比较成熟，驾驶人员如有吸烟、疲劳驾驶、吊装过程中玩手机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行为，能自动识别并报警。
5.3.8 施工升降机监控设备应支持对施工升降机司机的身份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人脸、指纹、IC卡等。


6 物料管理
6.1一般规定
6.1.1 目前施工现场对物料的信息化管理应用较普遍且技术较为成熟的主要包括钢筋、混凝土和装配式构件。
6.1.2 物料管理信息应包含但不限于本条列出的内容。
6.2数据管理
6.2.4 混凝土跟踪信息主要是运输状态信息。
6.2.5 装配式构件跟踪信息主要包括运输状态和现场存放的位置信息。
6.2.6 退场原因包括物资进场验收不合格等原因，并记录对不合格物资处置信息。
6.2.7 当项目现场物料库存不满足生产需求时，物料管理子系统应提示项目管理人员。
6.3 技术要求
6.3.2 目前物料信息的采集除一部分在移动端或PC端录入外，其他如扫描二维码、RFID的信息采集设备，应具备自动读取、识别、记录、连接远程数据库、实时上传数据等功能。
6.3.4 钢筋、混凝土、砂浆、模板、脚手架等大宗物料，目前较普遍采用智能地泵方式进行称重，并结合AI摄像头、智能点验设备，辅助物料进出场的管理，是提升物料管理效率的有效手段 。


7 环境与能耗管理
7.1一般规定
7.1.2 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包括建工程建筑垃圾和预制装配式建筑垃圾。
7.2数据管理
7.2.4 建筑垃圾的排放，一般采用智能地磅进行自动称量。
7.2.5 扬尘、噪声、温度湿度、风速、固体废弃物排放超标是指： 
1扬尘监测数据，根据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规定。
2噪声值，根据《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规定：
	施工阶段
	主要噪声源
	噪声限值(昼间)
	噪声限值(夜间)

	土石方
	推土机、挖掘机等
	75
	55

	打桩
	各种打桩机等
	85
	禁止施工

	结构
	振捣棒、电锯等
	70
	55

	装修
	吊车、升降机等
	65
	55


3温度、湿度、风速值，根据北京市安监局《工作场所防暑降温技术规范》规定，日最高气温≥40℃，应当停止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37℃且≤40℃，在12时至15时期间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根据《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保护标准》要求，遇有四级风以上天气不得进行土方回填、转运以及其他可能产生扬尘污染的施工。
4施工项目提倡绿色施工，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应符合北京市相关管理标准、文件的规定。
7.2.6 环境与能耗管理子系统建议按高温时间和日夜时间划分。
7.2.7 施工现场一般分生活区、施工区、办公区，可分别对上述三个区分类统计用水、用电、固体废弃物等能耗信息数据。
7.2.8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 434第4.1.4条规定，扬尘及噪声在线监测的数据保存期限应大于30d，系统服务器端扬尘及噪声在线监测的数据保存期限应大于1年，环境监测的取证数据保存期限应大于180d。视频监控采集数据保存期限应大于30d。
7.3 技术要求
7.3.2 对于喷淋设备，可在移动端、PC端进行远程开关操作。对于用电、用水等设备设施，为防止突发断水断电带来的安全隐患，目前建议子系统仅对用水、用电情况进行监测，不在移动端、PC端进行远程控制。
7.3.3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 434第6.5节对环境信息数据采集设备的布设、功能等要求作了详细的规定。


8视频监控管理
8.1一般规定
8.1.2 视频监控人员信息主要包是对人的特征、状态进行识别，物体信息主要是对材料、机械设备、车辆的状态进行识别，形象信息主要是对施工的进度、形象进行识别。
8.2数据管理
8.2.3 人员行为信息包括不佩戴安全帽、高空作业安全、抽烟等行为。
8.3技术要求
8.3.1 视频监控子系统的视频控制功能指能够云台控制视频监控设备进行旋转、变焦等操作。
8.3.3 现阶段通过具有AI功能的视频监控设备，能够自动识别出人员不佩戴安全帽、不系安全带、进入危险区域等不安全行为，并可以关联到具体人员，目前尚处于探索应用阶段，为鼓励该技术的应用，本条规定为宜。
8.3.4 视频监控设备自动识别功能包括：人员识别、物体识别、行为识别。
8.3.5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JGJ/T 434第4.1.4条规定，视频监控采集数据保存期限应大于30d。


9 进度管理
9.1一般规定
9.1.1 智慧工地进度管理系统应与项目传统进度管理业务及企业自身项目管理体系融合，进度管理系统宜包含进度计划制定、过程跟踪和纠偏所需要的数据收集、分析、辅助决策的能力。
9.1.2 进度管理系统的计划制定内容应与进度计划制定软件中的内容保持一致，可通过进度计划制定软件导入。进度管理系统应按照工序划分、工序工程量、劳动量和机械台班数量、工序间的逻辑和时间管理，对进度数据进行采集，作为进度跟踪的对比数据。
9.1.3 进度管理系统应对过程数据进行分类、采集、储存、分析，宜具备使用过程数据作为进度纠偏决策的能力。
9.1.4 进度纠偏应根据进度计划制定、过程跟踪中采集的数据，按照工序逻辑和投入资源，对进度计划实施纠偏。
9.2数据管理
9.2.1 任务编码宜参考《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 51269。
9.2.3 进度纠偏数据指进度管理中可反应现场实际情况并作为进度纠偏决策的提示信息，应与第9.2.1条、第9.2.2条中采集的数据结合，作为进度纠偏的依据。
9.2.5 项目可参照进度管理子系统中记录的计划制定数据、过程跟踪数据、纠偏数据，依照经验进行统计与分析。随着进度管理子系统开发的完善，可逐步达到智能统计与分析的功能。
9.3 技术要求
9.3.3 进度管理系统应能与市场上主流BIM建模软件、进度编制计划软件互通数据。


10质量管理
10.1一般规定
10.1.2 施工方案及技术交底信息属于质量管理信息中的一部分，也可将企业的ERP系统、施工项目现场的资料管理软件等质量管理系统与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的融合应用，这也是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与要求。这些数据信息可直接在系统录入或通过其他系统关联、共享数据信息，是体现项目智慧化管理的一项重要指标内容。
10.2 数据管理
10.2.2 检查问题描述包括文字、照片、录音、录像等说明信息；整改结果展示包括文字、照片、录音、录像等说明信息。
10.2.3 目前质量资料信息数据已实现与模型的关联与挂接，如项目应用了BIM，将质量验收信息数据附加或关联到BIM模型中，是项目实现对质量智慧化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
10.2.4 质量评价信息主要是指参建单位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GB/T 50375、《公共建筑节能评价标准》DB11/T 1198、公司内部评优标准等质量评价标准进行的质量评估行为产生的各种信息。
10.3 技术要求
10.3.1 施工现场的质量管理子系统，应由监管者和实际负责人组成符合PDCA循环的闭环管理模式。采集的质量管理信息由监管者有计划地安排给实际负责人，负责人执行分配计划后，监管人对执行结果进行检查，并给出相应处理结果，若不符合要求则再次进行循环，直至问题解决。
10.3.2 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质量管理智能化设备主要包括三维激光扫描仪、实测实量智能设备、实验室试块养护监测设备等。
三维激光扫描仪技术能够提供扫描物体表面的三维点云数据，因此可以用于获取高精度高分辨率的数字地形模型，施工结构测量可以保障施工建筑质量，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可以快速扫描被测物体，不需反射棱镜即可直接获得高精度的扫描点云数据，高效地对真实世界进行三维建模和虚拟重现。
实测实量智能设备可在实测阶段将数据自动记录在仪器内，通过在线或者离线的方式上传实测实量信息，主要包括混凝土强度、钢筋间距、楼板厚度、混凝土温度等信息。
实验室试块养护监测设备用于混凝土试块、水泥试块恒温恒湿标准养护的监测，温湿度监测设备的精度应当满足相应的温度要求。
此外，目前行业内已有些企业基于企业的质量管理数据及相关应用场景，研发出AI大模型辅助质量管理，如智能问答、方案编制、方案审核、智能识别等。因此，本条鼓励采用AI大模型技术对质量管理数据进行应用。
10.3.3 数据采集设备一般包括各类传感器或者集成传感器的系统、摄像设备、音频采集设备、移动通讯设备等。由于现场的通讯条件比较恶劣，不管是有线传输还是无线传输的方式，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设备与系统平台之间的通讯中断，所以数据采集设备具备离线存储功能就比较重要，同时在通讯恢复之时，其离线数据应及时自动上传。


11安全管理
11.1一般规定
11.1.2 专项方案及技术交底信息属于安全管理信息中的一部分，目前主要是针对危大工程方案的管理，也是安全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11.2数据管理
11.2.3 安全巡检问题描述包括文字、照片、录音、录像等说明信息；整改效果描述包括文字、照片、录音、录像等说明信息。
11.3技术要求
11.3.1 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子系统，应由监管者和实际负责人组成符合PDCA循环的闭环管理模式。采集的安全管理信息由监管者有计划地安排给实际负责人，负责人执行分配计划后，监管人对执行结果进行检查，并给出相应处理结果，若不符合要求则再次进行循环，直至问题解决。
11.3.2 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安全管理智能化设备主要包括智能烟感、红外热成像智能摄像头、深基坑监测设备、塔式起重机及施工升降机智能控制设备、模板脚手架监测设备等。此外，目前行业内已有些企业基于企业的安全管理数据及相关应用场景，研发出AI大模型辅助安全管理，如智能问答、方案编制、方案审核、智能识别等。因此，本条鼓励采用AI大模型技术对安全管理数据进行应用。
11.3.3 数据采集设备一般包括各类传感器或者集成传感器的系统、摄像设备、音频采集设备、移动通讯设备等。由于现场的通讯条件比较恶劣，不管是有线传输还是无线传输的方式，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设备与系统平台之间的通讯中断，所以数据采集设备具备离线存储功能就比较重要，同时在通讯恢复之时，其离线数据应及时自动上传。

12集成管理平台
12.1一般规定
12.1.2 集成管理平台与各子系统数据对接，宜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数字接口协议，统一数据格式、规范数据接口。随着建筑行业信息化发展，各参建单位，有关监管部门的相关数据或者平台也会与集成管理平台进行对接，所以集成管理平台必须具备开放的外部数据接口。
12.2功能要求
12.2.1 集成管理平台主要是为项目管理人员提供和展示各种数据。由于建设工程管理人员的分工不同，权限也不不同，集成管理平台应支持分级授权或者健全机制，可配置不同的账号，根据账号使用者的岗位权限推送系统平台上的信息。项目管理人员可通过登录集成管理平台的账号查看、编辑、删除、下载其权限范围内的信息。
12.2.2 集成管理平台应对接并集成工地现场应用平台，将企业、项目管理数据进行集成、存储、分析、提示、报警、展示，实现统一管控及协同指挥。
12.2.3 当施工现场具备技术条件时，集成管理平台的业务数据宜在BIM模型或GIS上有所体现，同时充分利用BIM技术实现在实际项目管理中的应用，如技术交底、施工模拟、施工资料挂接、质量安全隐患位置标记等。
12.2.4 集成管理平台应满足项目上管理协同的要求，同时具备不同工程建设参建方（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设计方、行管部门）围绕施工现场的协作管理能力。
12.2.5 集成管理平台应与各子系统数据对接，实现业务互联互通，数据及时共享。
12.2.6 集成管理平台移动端、PC端应具备数据查看、实时信息采集、远程控制、推送指令和接收指令等功能。
12.3技术要求
12.3.1 传输协议优先使用HTTPS，有利于以下几个方面：1）认证用户和服务器，确保数据发送到正确的客户端和服务器2）加密数据以防止数据中途被窃取3）维护数据的完整性，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被改变。
12.3.2 为确保传输数据的安全性，同时要求适用于计算能力有限的设备，采用非对称加密算法加密更通用。
12.3.3 视频监控在局域网的传输，RTSP是一个普遍的标准，与其它设备（如硬盘录像机）对接更兼容，RTMP是一种设计用来进行实时数据通信的网络协议，适用于在流媒体/交互服务器之间进行音视频和数据通信。MQTT协议是为大量计算能力有限，且工作在低带宽、不可靠的网络的远程传感器和控制设备通讯而设计的协议。
12.3.5 本条规定了平台的总体技术架构。集成平台同时涉及多个不同用户类型、且存在大量的数据共享、沟通协作，云架构能够有效保障不同客户类型之间的沟通协作、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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